
( 一 ) 

會議紀錄 S W Y C  6 / 2 0 2 5  

 

沙田區議 會  

社會福利 及青年委員會  

二零二五 年度第六次會議 紀錄  

 
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(星 期 三 )  
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
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  

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梁 家 輝 先 生 ， M H  (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董 健 莉 小 姐 (副 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王 惠 成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古 偉 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朱 煥 釗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二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李 貞 儀 小 姐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吳 啟 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林 小 文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林 玉 華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林 宇 星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林 松 茵 女 士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林 港 坤 博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姚 嘉 俊 先 生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夏 劍 琨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區 子 安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郭 宣 彤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梁 振 邦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梁 家 瑋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陳 壇 丹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陳 曉 盈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莫 熹 雯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黃 宇 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黃 寳 儀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

( 二 )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楊 英 瀚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蔡 明 揚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鄧 開 荣 先 生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蔡 惠 誠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劉 德 榮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羅 婉 珮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羅 棣 萱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龐 愛 蘭 女 士 ， B B S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龔 美 姿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李 鏡 品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周 秉 謙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

楊 鱈 雯 女 士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李 靜 婷 女 士  署 理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2 ) 

李 文 輝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王 素 雯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3  

劉 何 文 慧 女 士  教 育 局  

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5  

蔡 玉 玲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 

沙 田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2  

蔡 忠 偉 督 察  香 港 警 務 處  

沙 田 警 區 助 理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(青 少 年 事 務 )  

黃 慕 詩 女 士  勞 工 處  

勞 工 事 務 主 任 (勞 資 協 商 促 進 )  

 
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

葉 淑 娟 女 士  增 選 委 員  (已 請 假 ) 

 

 



( 三 ) 

主 席 歡 迎 各 成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社 會 福 利 及 青 年 委 員 會

(社 青 會 )本 年 度 第 六 次 會 議 。  

 

請假事宜  

 

2 .  主 席 表 示，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於 會 前 收 到 以 下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

申 請 ：  

 

葉 淑 娟 女 士        私 人 理 由 (緊 急 )  

 

3 .  社 青 會 一 致 同 意 上 述 成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
 

通過會議 紀錄  

 

二 零 二 五 年 九 月 三 日 會 議 紀 錄  

(會 議 紀 錄 S W Y C  5 / 2 0 2 5 )  

 

4 . 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紀 錄 。  

 

提問  

 

林 港 坤 博 士 提 問：有 關 沙 田 區 內 弱 勢 及 隱 蔽 長 者 的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事

宜  

(文 件 S W Y C  2 6 / 2 0 2 5 )  

 

5 .  成 員 的 詢 問 及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認 為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現 時 在「 及 早 識 別 弱 勢 及 隱 蔽 長 者 」

方 面 缺 乏 針 對 性 措 施，並 且 未 有 掌 握 沙 田 區 內「 未 被 識 別 」

的 隱 蔽 長 者 的 具 體 數 字 ；  

 

( b )  指 出 社 署 目 前 推 行 的 計 劃 過 於 被 動，大 多 依 賴 物 業 管 理 人

員 和 地 區 服 務 及 關 愛 隊 伍 (關 愛 隊 )來 識 別 個 案 ， 然 而 ， 大

部 分 前 線 人 員 缺 乏 專 業 培 訓，或 未 能 有 效 辨 識 有 精 神 健 康



( 四 ) 

問 題 或 自 殺 風 險 的 長 者。欲 了 解 社 署 有 否 評 估 相 關 措 施 及

計 劃 的 成 效 ；  

 

( c )  欲 了 解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和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是 否 有 主 動 接 觸 弱

勢 及 隱 蔽 長 者 的 相 應 服 務，並 為 他 們 提 供 針 對 性 的 資 源 和

服 務 ；  

 

( d )  欲 了 解 對 於 不 願 意 求 助 的 弱 勢 及 隱 蔽 長 者，社 署 有 何 具 體

策 略 ， 讓 他 們 突 破 心 理 障 礙 和 主 動 尋 求 協 助 ；  

 

( e )  認 為 處 理 隱 蔽 長 者 問 題 需 要 系 統 化 的 數 據 驅 動 和 社 區 參

與 和 介 入 策 略。欲 了 解 署 方 未 來 會 否 考 慮 在 沙 田 區 額 外 增

撥 資 源 ， 為 弱 勢 、 隱 蔽 長 者 及 高 危 人 士 提 供 及 時 支 援 和 作

適 當 跟 進 ； 以 及  

 

( f )  成 員 分 享 關 愛 隊 探 訪 區 內 雙 老 住 戶 的 經 驗，指 出 同 一 地 址

的 雙 老 家 庭 在 社 署 的 支 援 照 顧 者 數 據 平 台，只 可 登 記 其 中

一 名 長 者 為「 被 照 顧 者 」，而 另 一 名 長 者 則 只 能 登 記 為「 照

顧 者 」。建 議 優 化 有 關 登 記 系 統，允 許 同 一 地 址 的 兩 名 或 以

上 長 者 獨 立 登 記 資 料 ， 以 便 社 署 更 全 面 地 掌 握 家 訪 信 息 。 

 

6 .  社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社 署 自 二 零 二 五 年 四 月 起，已 為 沙 田 區 的 關 愛 隊 成 員 提 供

有 關 識 別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和 較 高 風 險 長 者 / 家 庭 的 培 訓 ，

內 容 着 重 簡 單 直 接 的 方 式 ， 讓 關 愛 隊 成 員 易 於 理 解 ；  

 

( b )  明 白 關 愛 隊 成 員 未 必 具 備 專 業 社 工 的 敏 銳 度，建 議 關 愛 隊

在 識 別 有 長 者 的 情 況 值 得 關 注 時，或 如 未 能 自 行 判 斷 其 風

險 程 度，可 直 接 把 個 案 轉 介 社 署 或 區 內 社 福 單 位 的 專 業 社

工 跟 進 ；  

 

( c )  社 署 資 助 的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及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一 直 有 透 過 外

展 及 社 區 網 絡 手 法，識 別 /接 觸 獨 老、雙 老 住 戶 及 為 隱 蔽 長

者 提 供 服 務 ， 並 持 續 識 別 區 內 隱 蔽 長 者 ， 目 前 沙 田 區 內 已



( 五 ) 

識 別 的 個 案 平 均 每 月 超 過 6 0 0 宗，識 別 後 亦 會 安 排 定 期 探

訪 ， 以 跟 進 有 關 個 案 。 除 公 共 屋 邨 外 ， 服 務 範 圍 亦 盡 量 涵

蓋 私 人 樓 宇 的 長 者 ； 以 及  

 

[會 後 備 註：為 了 強 化 對 有 需 要 長 者 及 其 護 老 者 的 支 援，及

發 動 社 會 人 士 的 參 與 ， 社 署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開 展「 護 老

同 行 」計 劃 ， 邀 請 各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參 與 計 劃 ， 以 便 有 需 要

時 可 以 及 早 聯 繫 社 區 資 源 ， 支 援 長 者 居 家 安 老 。 由 二 零 二

三 年 十 月 起 ， 社 署 把「 護 老 同 行 」計 劃 擴 展 至 涵 蓋 殘 疾 人

士 ， 並 改 稱 為 「 與 照 顧 者 同 行 」 計 劃 。 及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四

月 起 ， 正 式 邀 請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下 的 全 港 關 愛 隊 參 加「 地 區

及 關 愛 隊 伍 – 支 援 長 者 及 照 顧 者 計 劃 」， 透 過 關 愛 隊 的 探

訪 和 接 觸 ， 協 助 識 別 有 需 要 的 獨 老 和 雙 老 住 戶 、 護 老 者 及

殘 疾 人 士 照 顧 者，並 將 需 要 幫 助 的 個 案 轉 介 給 相 關 社 會 福

利 機 構 跟 進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政 府 積 極 運 用 地 區 資 源 擴 大 長 者

及 護 老 者 的 支 援 網 絡 。 ]  

 

( d )  解 釋 在「 地 區 及 關 愛 隊 伍 –支 援 長 者 及 照 顧 者 計 劃 」住 戶 資

料 管 理 平 台 上，即 使 第 二 名 長 者 登 記 為「 照 顧 者 」，其 資 料

亦 會 被 系 統 記 錄 ， 並 傳 送 至 社 署 的 數 據 系 統 。 舉 例 而 言 ，

若 登 記 為「 照 顧 者 」的 長 者 因 病 入 住 醫 院 ， 社 署 會 透 過 與

醫 院 管 理 局 合 作 的 試 點 計 劃 的 數 據 對 接，識 別 有 關 家 庭 需

要 支 援，並 透 過 照 顧 者 熱 線 的 服 務 同 時 向「 照 顧 者 」及「 被

照 顧 者 」提 供 支 援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現 行 的 登 記 方 式 已 能 掌 握

兩 名 長 者 的 資 料 ， 並 能 觸 發 相 應 的 支 援 機 制 。  

 

7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( 六 ) 

林 松 茵 女 士 提 問：有 關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於 沙 田 區 的 實 施 情

況  

(文 件 S W Y C  2 7 / 2 0 2 5 )  

 

8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指 出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(社 區 券 )計 劃 的 申 請 過 程 繁 複 ，

對 長 者 來 說 可 能 甚 為 困 難，並 分 享 在 過 去 一 年 轉 介 的 地 區

個 案 中 僅 有 一 宗 成 功 申 請 社 區 券，指 出 計 劃 可 能 在 執 行 上

不 到 位 ；   

 

( b )  許 多 長 者 不 清 楚 社 區 券 計 劃 有 眾 多 服 務 選 擇，導 致 他 們 未

能 選 擇 最 合 適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項 目。服 務 提 供 者 在 為 長 者

進 行 評 估 時，可 能 未 有 深 入 了 解 其 真 實 需 要 及 提 供 服 務 的

輪 候 資 訊，建 議 服 務 單 位 提 供 更 多 資 訊 方 便 長 者 比 較 各 項

服 務 ， 並 適 時 推 薦 輪 候 時 間 較 短 的 服 務 項 目 ， 讓 服 務 使 用

者 可 盡 早 受 惠 ；  

 

( c )  即 使 長 者 獲 得 申 請 資 格 ， 他 們 仍 需 要 填 寫 大 量 表 格 ， 難 以

自 行 處 理 ， 而 服 務 單 位 也 未 能 提 供 足 夠 協 助 ， 導 致「 有 券

無 人 用 」 的 現 象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建 議 署 方 應 加 強 宣 傳，向 長 者 清 晰 說 明 各 種 社 區 照 顧 服 務

的 分 別 ， 幫 助 他 們 選 擇 最 切 合 自 身 需 要 的 計 劃 。 此 外 ， 應

加 強 對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培 訓，確 保 他 們 能 根 據 長 者 的 情 況 提

供 合 適 的 建 議 和 協 助 ， 並 在 申 請 過 程 中 提 供 足 夠 支 援 。  

 

9 .  社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一 般 而 言 ， 長 者 如 向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單 位 提 出 申 請 社 區 券 ，

社 工 會 先 為 他 們 進 行 初 步 評 估 以 了 解 其 家 庭 背 景 和 照 顧

狀 況 ， 及 後 根 據 情 況 再 安 排 安 老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， 以 確 定 長

者 的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需 要 ， 以 及 其 所 需 的 照 顧 及 護 理 程 度 ，

為 其 申 請 適 切 的 住 宿 或 社 區 照 顧 服 務。如 長 者 被 評 估 為 未



( 七 ) 

符 合 申 請 長 期 護 理 服 務 的 條 件 ， 但 仍 有 需 要 照 顧 服 務 ， 可

與 社 工 溝 通 評 估 結 果 ， 並 尋 求 其 他 社 區 服 務 支 援 方 案 ；  

 

( b )  關 於 部 分 發 出 的 社 區 券 未 被 使 用 ， 原 因 可 能 包 括 長 者 入

院 、 身 體 狀 況 變 差 需 要 轉 往 院 舍 而 不 再 適 合 使 用 社 區 服

務 ， 或 長 者 仍 在 選 擇 或 等 待 服 務 ， 導 致 社 區 券 未 能 立 即 被

使 用 ， 社 署 會 讓 長 者 有 充 分 的 時 間 去 選 擇 合 適 的 服 務 ； 以

及  

 

( c )  有 關 申 請 社 區 券 的 行 政 工 作 方 面 ， 政 府 一 直 致 力 簡 化 流

程 ， 以 減 少 長 者 的 負 擔 。 對 於 提 供 必 需 的 申 請 文 件 如 財 務

資 料 以 評 估 其 共 同 付 款 級 別，長 者 的 個 案 社 工 亦 會 提 供 協

助 ， 同 時 呼 籲 大 家 為 長 者 提 供 更 多 的 幫 助 和 支 援 。  

 

1 0 .  成 員 的 補 充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呼 籲 社 署 正 視 計 劃 中  「 有 券 無 人 用 」 和  「 有 人 無 券 用 」 並

存 的 矛 盾 現 象，並 指 出 問 題 根 源 在 於 資 訊 不 透 明 和 長 者 選

擇 服 務 時 支 援 不 足 ；  

 

( b )  指 出 長 者 在 面 對 多 種 服 務 選 擇 時 可 能 會 感 到 困 惑。他 們 缺

乏 足 夠 的 信 息 和 指 導 ， 需 要 明 確 的 原 則 和 建 議 ， 以 便 能 夠

作 出 合 適 的 選 擇 。 認 為 若 沒 有 合 適 的 協 助 ， 即 使 有 再 多 的

社 工 ， 也 無 法 全 面 滿 足 長 者 的 需 求 ；  

 

( c )  提 到 不 少 轉 介 的 個 案 等 待 時 間 過 長，一 直 未 能 成 功 獲 得 社

區 券 ， 這 讓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感 到 沮 喪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建 議 社 署 加 強 對 長 者 的 服 務 宣 傳 ， 例 如 舉 辦 社 區 講 座 ， 讓

他 們 了 解 可 用 的 社 會 福 利 及 服 務 選 擇，或 鼓 勵 服 務 提 供 者

提 供 更 深 入 的 服 務 簡 介 ， 以 便 更 好 地 協 助 長 者 。  

 

 

 

 



( 八 ) 

1 1 .  社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表 示 約 兩 成 沙 田 區 長 者 已 完 成 安 老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且 被 評

估 為 合 資 格 使 用 社 區 券，但 因 各 種 自 身 原 因 而 暫 時 未 使 用

服 務 ；  

 

( b )  個 案 社 工 在 長 者 申 請 社 區 券 後 會 繼 續 跟 進 個 案，並 提 供 必

要 的 幫 助 和 輔 導 ， 以 協 助 長 者 選 擇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社 署 社 區

照 顧 服 務 券 辦 事 處 的 社 工 亦 可 提 供 支 援，幫 助 解 答 長 者 有

關 使 用 社 區 券 或 選 擇 服 務 的 疑 問 ； 以 及  

 

[會 後 備 註：社 署 補 充 解 答 的 問 題 包 括 有 關 申 請 流 程、因 應

長 者 個 人 情 況 建 議 合 適 的 認 可 服 務 單 位 及 服 務 組 合，以 及

協 助 長 者 在 有 需 要 時 轉 換 認 可 服 務 單 位 等。長 者 獲 發 社 區

券 後，便 可 按 需 要 聯 絡 心 儀 的 認 可 服 務 單 位 購 買 社 區 券 服

務 。 ]  

 

( c )  認 同 資 訊 性 講 座 有 助 提 升 長 者 對 社 區 券 及 可 選 用 的 服 務

的 了 解，社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與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和 長 者 鄰 舍 中 心

合 作 ， 推 廣 有 關 活 動 。  

 

1 2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鄧 開 荣 先 生 提 問 ： 有 關 沙 田 區 內 國 旗 及 區 旗 教 育 事 宜  

(文 件 S W Y C  2 8 / 2 0 2 5 )  

 

1 3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肯 定 學 校 和 警 方 在 懸 掛 國 旗、區 旗 教 育 及 相 關 工 作 上 的 成

效 ；  

 

( b )  目 前 社 區 在 懸 掛 國 旗 和 區 旗 方 面 的 做 法 水 平 參 差，引 起 市

民 疑 問 。 成 員 建 議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可 加 強 教 育 並 提 供 指 引 ，

建 立 有 效 的 監 督 機 制 ， 以 確 保 各 地 區 的 做 法 符 合 規 範 ， 並



( 九 ) 

將 學 校 懸 掛 國 旗、區 旗 教 育 宣 傳 工 作 的 成 功 經 驗 和 做 法 擴

展 至 社 區 ；  

 

( c )  部 分 政 府 場 所 如 運 動 場 缺 乏 升 旗 的 基 本 設 施，例 如 旗 杆 和

國 旗，導 致 主 辦 機 構 需 要 向 升 旗 隊 或 其 他 部 門 借 用 並 搬 運

移 動 式 旗 杆 和 國 旗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希 望 政 府 能 在 所 有 政 府 場 所 配 備 旗 杆，以 方 便 場 地 使 用 者

在 各 種 慶 典 和 國 慶 活 動 中 邀 請 專 業 的 升 旗 隊 來 舉 行 升 旗

儀 式 ， 從 而 推 動 國 民 教 育 。  

 

1 4 .  教 育 局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6 / 2 0 2 4 號《 國 旗、國 徽、國 歌、區 旗 和 區 徽 》

訂 明 學 校 須 在 每 個 上 課 日 升 掛 國 旗，並 每 周 舉 行 升 國 旗 儀

式 ；  

 

( b )  教 育 局 已 設 有 「 國 旗 、 國 徽 、 國 歌 、 區 旗 和 區 徽 」 主 題 網

頁 (主 題 網 頁 )，為 中 小 學 提 供 學 與 教 參 考 資 源，包 括 國 旗、

國 徽 、 國 歌 、 區 旗 及 區 徽 的 簡 介 、 學 校 升 掛 國 旗 及 區 旗 的

注 意 事 項 、 相 關 資 料 和 參 考 網 址 。 有 關 國 旗 及 區 旗 升 掛 和

使 用 的 規 範 ， 以 及 在 升 國 旗 儀 式 和 奏 唱 國 歌 時 當 守 的 禮

儀，學 校 亦 可 參 照《 國 旗 及 國 徽 條 例 》、經 修 訂 的《 區 旗 及

區 徽 條 例 》 及 《 國 歌 條 例 》 的 有 關 條 文 ， 以 及 政 府 總 部 禮

賓 處 網 頁 。 就 升 國 旗 儀 式 中 同 時 升 掛 國 旗 和 區 旗 的 安 排 。

教 育 局 已 上 載 示 範 影 片 供 學 校 參 考 ；  

 

( c )  教 育 局 已 設 立「 國 民 教 育 一 站 通 」網 上 資 源 平 台 ； 持 續 更

新 /增 潤 教 育 局 主 題 網 頁；編 訂《 國 歌 的 學 與 教：音 樂 科 課

程 補 充 文 件 ； 提 供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， 讓 教 師 了 解 如 何 通

過 升 國 旗 儀 式 的 需 要 注 意 事 項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按 現 行 機 制 ， 教 育 局 會 透 過 不 同 途 徑 ， 包 括 視 學 、 學 校 探

訪 和 日 常 接 觸 等 了 解 學 校 推 行 國 旗 、 國 徽 、 國 歌 、 區 旗 和

區 徽 相 關 教 育 的 情 況 ， 並 給 予 建 議 。  



( 十 ) 

 

1 5 .  香 港 警 務 處 代 表 指 出 ， 所 有 警 署 均 定 期 舉 行 升 國 旗 儀 式 。 如 有

需 要 ， 警 方 樂 於 提 供 有 關 升 旗 的 資 訊 。  

 

1 6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羅 婉 珮 小 姐 提 問 ： 有 關 沙 田 區 安 老 院 舍 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宿 位 事 宜  

(文 件 S W Y C  2 9 / 2 0 2 5 )  

 

1 7 .  成 員 的 續 問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感 謝 社 署 提 供 有 關 沙 田 區 安 老 院 舍 和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宿

位 資 料 ， 從 數 據 可 見 現 時 安 老 院 舍 的 輪 候 時 間 過 長 ， 區 內

有 長 者 在 輪 候 入 住 資 助 院 舍 期 間 已 經 過 世 ；  

 

( b )  關 注 長 者 及 其 家 庭 在 輪 候 院 舍 宿 位 期 間 未 能 有 效 獲 得 足

夠 的 社 區 支 援 。 現 時 相 關 資 訊 繁 多 且 零 散 ， 區 議 員 在 協 助

時 也 缺 乏 清 晰 的 指 引 ；  

 

( c )  建 議 社 署 整 合 並 提 供 一 份 清 晰 、 簡 明 的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概

覽 ， 簡 述 服 務 及 申 請 辦 法 ， 如 照 顧 者 津 貼 、 暫 託 服 務 、 社

區 券 等 ， 以 改 善 資 訊 不 透 明 的 問 題 ， 讓 區 議 員 和 長 者 能 簡

易 掌 握 在 輪 候 院 舍 期 間 可 以 申 請 的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；  

 

( d )  欲 了 解 社 署 會 否 有 策 略 及 方 向，例 如 透 過 跨 境 安 老 或 居 家

安 老 ， 縮 短 輪 候 時 間 並 解 決 宿 位 不 足 的 問 題 ；  

 

( e )  關 注 沙 田 區 中 度 智 障 人 士 宿 舍 輪 候 人 數 有 上 升 趨 勢，雖 然

平 均 輪 候 時 間 於 過 去 三 年 略 有 下 降，然 而 中 度 智 障 人 士 仍

需 等 候 約 八 年 半，嚴 重 智 障 人 士 需 等 候 九 年 半，時 間 較 長。

欲 了 解 社 署 是 否 有 支 援 措 施 以 減 輕 照 顧 者 的 負 擔 ；  

 

( f )  留 意 到 社 署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獲 立 法 會 撥 款 2 0 0 億 元 購 置 處 所

以 提 供 福 利 服 務 設 施，欲 了 解 社 署 是 否 有 計 劃 在 沙 田 區 內



( 十一 ) 

購 置 物 業 以 增 加 宿 位 ， 讓 輪 候 的 智 障 人 士 能 入 住 本 區 院

舍 ， 方 便 家 人 照 顧 和 探 望 ； 以 及  

 

( g )  強 調 沙 田 區 長 者 輪 候 安 老 院 舍 的 時 間 過 長，建 議 署 方 從 源

頭 入 手 ， 增 加 對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支 援 ， 並 加 快 相 關 機 構 申 請

開 辦 安 老 院 舍 的 審 批 進 度 ， 以 增 加 宿 位 供 應 。  

 

1 8 .  社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認 同 目 前 長 者 和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輪 候 時 間 較 長，社 署 會 繼

續 採 取 積 極 的 方 法 增 加 宿 位 及 地 區 支 援 服 務 ；  

 

( b )  政 府 有 社 區 資 源 配 套 去 支 援 長 者 在 輪 候 院 舍 期 間 的 服 務

需 要 。 若 有 需 要 ， 長 者 可 隨 時 轉 為 使 用 社 區 券 購 買 社 區 支

援 服 務 ， 而 轉 用 社 區 券 不 會 影 響 其 院 舍 輪 候 次 序 ， 個 案 僅

轉 入 「 非 活 躍 」 輪 候 冊 ， 待 有 需 要 時 可 隨 時 申 請 轉 回 「 活

躍 」 輪 候 冊 繼 續 輪 候 宿 位 ；  

 

( c )  此 外 ， 政 府 尋 找 合 適 地 點 以 設 置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存 在 挑 戰 ，

需 充 分 考 慮 社 區 的 反 應 和 需 求。政 府 正 透 過 整 合 和 檢 討 現

有 服 務，將 舊 有 服 務 地 點 活 化，提 供 更 多 綜 合 式 服 務 名 額，

以 滿 足 需 求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政 府 會 透 過 修 訂 契 約 、 換 地 及 私 人 協 約 方 式 批 地 ， 鼓 勵 發

展 商 在 新 建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中，加 入 長 者 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等

福 利 設 施 ， 以 從 源 頭 增 加 服 務 供 應 。  

 

1 9 .  成 員 的 續 問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指 出 目 前 許 多 商 場 空 置 率 很 高，欲 了 解 社 署 會 否 考 慮 在 有

關 商 場 中 租 用 或 購 置 物 業 ， 以 擴 展 殘 疾 人 士 的 服 務 設 施 ；

以 及  

 

( b )  欲 了 解 過 去 三 年 ， 社 署 在 沙 田 區 設 立 服 務 地 點 的 選 址 情

況 ， 包 括 遇 到 的 社 區 意 見 和 反 對 的 個 案 。  



( 十二 ) 

 

2 0 .  社 署 代 表 表 示，社 署 已 探 討 相 關 物 業 提 供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服 務 的

可 能 性 ， 但 目 前 未 能 提 供 具 體 的 數 據 ， 會 後 將 再 向 成 員 匯 報 。  

 

[會 後 備 註：社 署 代 表 已 向 有 關 成 員 匯 報 相 關 資 料，成 員 沒 有 其 他 提

問 。 ] 

 

2 1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資料文件  

 

教 育 局 提 供 有 關 轉 介 學 童 入 讀 沙 田 區 公 營 中 小 學 人 數 (二 零 二 五 年

八 月 至 九 月 )  

(文 件 S W Y C  3 0 / 2 0 2 5 )  

 

2 2 . 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2 3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沙 田 區 青 少 年 罪 案 報 告 (二 零 二 五 年 八 月 至 九 月 )  

(文 件 S W Y C  3 1 / 2 0 2 5 )  

 

2 4 . 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2 5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下次會議 日期 及時間  

 

2 6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及 時 間 容 後 公 布 。  

 

2 7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結 束 。 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1 5 / 8 0  



( 十三 ) 

 

二 零 二 六 年 一 月

  


